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25 年 1 月 20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舉行的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會議上，

委員會就議程項目(V)「高速充電樁鼓勵計劃及新一期『清潔生產伙

伴計劃』」作出深入討論。其中，高速充電樁鼓勵計劃旨在利用市場

力量推動大幅增加及盡快安裝高速充電樁並投入服務，以應付快速增

長的充電需求，同時促進市場競爭，提升電動車使用者的方便性，並

強化香港新能源綠色城市的形象，鼓勵更多人轉用電動車。這有助香

港邁向碳中和的目標。就委員會提出的跟進事項，現回覆如下。 

 

(a) 提前達成擬議計劃下裝置額外3 000支高速充電樁的目標時間(現
建議為 2030 年) 

2. 經仔細考慮委員的意見，我們同意有關建議，以鼓勵申請機構早

日安裝高速充電樁。就此，我們會為計劃定下兩年的申請期限，目標

是在 2025 年年中開始接受申請，直至 2027 年年中截止，或 3 億元津

貼耗盡為止，以較先者為準。由於獲津貼高速充電樁須由獲發認可通

知書的 12 個月內開始營運，我們估算所有高速充電樁可望陸續由

2026 年至 2028 年年底前投入服務，較原先 2030 年的目標提早兩年。

如申請截止日期後仍有剩餘津貼額，我們會作出調整以優化計劃的安

排，以達致 3 000 支高速充電樁的目標。 

 

(b) 在申請或審批機制施加限制/條件，以確保擬議計劃的資源能公平

分配予不同規模的商業機構，避免少數大型商業機構(包括透過其

關聯公司申請資助)獲取大部分的資助 

3. 我們在鼓勵計劃中已設立申請上限，每名申請機構的津貼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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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千萬元（即最多 200 支高速充電樁 1）。為了讓更多本地商業機構能

夠參與計劃，我們會稍微調整申請資格，讓具有提供高速（即額定

功率達 100 千瓦或以上的充電樁）或快速（即額定功率大於

20 千瓦及小於 100 千瓦的充電樁）充電服務往績的本地商業機

構均符合資格申請。申請機構須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 2前最近 2 年內

在香港提供最少 5 支高速或快速充電樁；或在香港以外提供最少 20
支高速充電樁，並須提供證明。這有助回應委員提出的顧慮(“少數機

構獲取大部分資助”)，換言之，透過「分身公司」在未來數月才安裝

上述數目的充電樁並不符合申請資格。 

 

(c) 要求申請機構承諾營運及負責維持獲津貼高速充電樁向公眾提

供服務更長的年期(現建議為兩年) 

4. 因應委員的意見，及考慮到申請機構所物色的地點可能只供短期

租用(如 3 年)，我們會要求獲津貼機構營運及負責維持獲津貼高速充

電樁向公眾提供服務最少 30 個月，較原定 24 個月長 6 個月。同時，

我們亦因應委員的意見，將停車位／充電車位開放予公眾使用的時間

由每日最少 12 小時提高至 14 小時；及將發放第二期餘下 50%津貼

的時間，由在營運高速充電樁 6 個月後發放調整為在營運 15 個月後

發放，以確保獲津貼機構按計劃要求營運高速充電樁。 

5. 如我們在委員會上回應所指，10 萬元的津貼額旨在鼓勵商業機構

早日安裝高速充電樁，但這筆津貼只足夠補助其部分成本。據了解，

每支高速充電樁的成本約為 30 萬元，而設立和運營高速充電樁最昂

貴的部分是租金、電費和安裝工程。視乎工程的規模、供電情況和複

雜程度，安裝費用更有可能超過 100 萬元。30 個月承諾的營運年期

只是要求的最低標準，實際上基於商業運作考慮，我們相信獲津貼機

構有很大的經濟誘因盡可能更長時間地利用獲津貼高速充電樁提供

充電服務，以收回投資成本。 

                                                      
1  市面上有提供分槍式充電樁，如同一時間每支電槍的最低輸出功率均能達 100 千瓦或以

上，每支合資格的電槍均符合領取 10 萬元津貼的資格，該申請機構津貼上限仍為 2 千萬

元。 
2  此為公眾得悉立法會會議討論此事宜的日子。 



(d) 為獲資助高速充電樁的充電及相關收費模式訂立要求和指引 

6. 我們認同高速充電樁的充電收費須清晰透明，因此，我們已在計

劃中加入條件，要求獲津貼機構須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其他網

上平台提供充電及相關費用和實時可用情況的資訊，以及在高速充電

樁或其附近位置實地提供相關收費資訊。 

7. 經考慮後，我們亦會施加條款，要求獲津貼機構按充電量收費。

事實上，就高速充電樁而言，按量收費是現時市場上充電服務提供者

的普遍做法。 

8. 若在開放予公眾使用的相關期間(30 個月)及時段(14 小時)內有空

置並可用的獲津貼高速充電樁，有關機構不得在沒有合理理由下拒絕

公眾人士使用。 

 

(e) 制訂具體監管措施，以確保受津貼機構在獲取全數津貼後會按擬

議計劃的要求，繼續營運及負責維持獲津貼高速充電樁向公眾提

供服務。 

9. 我們將建立監管制度，檢查獲津貼機構有否遵守計劃的充電服務

要求。透過與環保署和其他網上平台分享有關充電費用和實時可用情

況等資訊，電動車車主的回饋將會是對不合規行為的最有效監控。我

們在接獲投訴後會採取相應跟進措施。我們亦會主動作定期巡查，以

確保獲津貼機構按計劃要求提供充電服務。從商業營運角度來看，我

們相信獲津貼機構有足夠的誘因來最大限度地提高而非限制高速充

電樁的使用。 

10. 政府保留權利向未能按計劃施加條件履行為公眾提供服務的受

津貼機構收回已發放的津貼，涉及的金額會視乎實際情況釐定。 

 
 
環境及生態局 
2025 年 2 月 


